
1 

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（案號 105－313） 

府法訴字第 1050032730號 

訴  願  人：財團法人○○附設○○ 

代  表  人：○○○ 

送達代收人：林佳穎律師 

原處分機關：彰化縣地方稅務局 

訴願人因使用牌照稅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 104年 12月 10日

彰稅法字第 1040022353號復查決定書所為之處分，提起訴願，

本府依法決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事 實 

緣訴願人提出申請書並檢附行車執照、車輛正側面照片、立案

證明、章程、法人登記書及社政主管機關出具證明等文件，向

原處分機關申請其所有車牌○○號、○○號等 2輛車輛（下稱

系爭 2輛車輛）免徵使用牌照稅，原處分機關原分別依訴願人

於 102年 3月 11日、103年 7月 11日之申請，以系爭 2輛車

輛屬專供已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、機構使用，按使用牌照稅法

第 7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，核准免徵使用牌照稅在案。嗣原處

分機關清查發現訴願人所屬財團法人○○附屬設立於本縣行

政區域之社會福利團體機構，另分別於 92年至 95年間申請○

○號、○○號、○○號等 3輛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經核准有案，

是系爭 2輛車輛申請免稅，核與使用牌照稅法第 7條第 1項第

9 款每一團體和機構以 3 輛為限之規定不符，原處分機關遂依

稅捐稽徵法第 21 條規定，以 104 年 8 月 11 日彰稅消字第

1040145750號函檢附繳款書，撤銷系爭 2輛車輛免稅案，並分

別補徵訴願人所有系爭○○號車輛 102年至 104年使用牌照稅、

○○號車輛自 103年至 104年使用牌照稅，共計新臺幣（下同）

4 萬 8,150 元。訴願人不服，申請復查，經原處分機關以 1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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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月 10日彰稅法字第 1040022353號復查決定：「復查駁回」，

訴願人仍不服，遂提起本件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

府，茲摘敘訴、辯意旨如次： 

一、訴願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財團法人○○所附設之各中心(包括訴願人等在內)，雖

屬附設性質，卻皆係各自依法經機構所在地主管機關許

可設立之非營利機構，每一中心皆符合使用牌照稅法第

7條第 1項第 9款所稱每一團體和機構之免稅規定，依

法皆應得免稅；又原處分機關援引財政部 92 年函釋限

縮於同一直轄市或縣市，不當限縮免稅之範圍，違反租

稅法定主義。 

（二）再查使用牌照稅法第 7條第 1項第 9款立法理由在於「為

照顧殘障同胞，對專供殘障者用以代步之交通工具，列

入免稅範圍」，訴願人所屬財團法人○○在同一縣市皆

有數個附設中心，其目的都是在照顧殘障者，惟適用財

政部 92 年 2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0239 號函釋，

將造成僅有部分殘障人士可享受此項照顧，非但違反該

條之立法目的，更違反憲法保障之公平原則，當非立法

之原意，訴願請求撤銷復查決定及原核定處分，以落實

照顧弱勢之立法意旨。 

二、答辯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查訴願人所屬財團法人○○於本縣設立之分支機構，除

訴願人外另有○○、○○與○○，其中○○、○○與訴

願人分別於92年及95年間以車牌號碼○○號、○○號、

○○號等車輛向本局申請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7條第 1項

第 9款規定免徵使用牌照稅並經核准在案，財團法人○

○於本縣同一行政區域內申請經核准免稅車輛合計共 3

輛。雖訴願人復分別於 102 年 3 月 11 日、103 年 7 月

11日申請系爭 2輛車輛依使用牌照稅法第 7條第 1項第

9 款規定免徵使用牌照稅核准，然經核與每一社會福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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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和機構在同一行政區域內以 3 輛為限之規定不符，

本局依法自原申請免稅之日起恢復課稅，並依稅捐稽徵

法第 21 條於核課期間內分別補徵系爭 2 輛車輛使用牌

照稅，於法洵無不合。 

（二）另查財團法人○○捐助及組織章程，其主事務所設於臺

中市，另於本縣內附設訴願人與○○、○○、○○等 4

個分事務所，依民法第 61 條規定，該 4 個分事務所自

應向分事務所所在地之主管機關即本縣政府申請核准

分事務所立案登記，訴願人既屬財團法人○○之附屬機

構，自非所稱各自依法經所在地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之非

營利機構，從而本件仍應適用財政部 92年 2月 12日台

財稅字第0920450239號函釋有關在同一行政區域內以 3

輛免徵使用牌照稅為限之規定。 

  理 由 

一、按使用牌照稅法第 3條第 1項、第 7條第 1項第 9款規定：

「使用公共水陸道路之交通工具，無論公用、私用或軍用，

除依照其他有關法律，領用證照，並繳納規費外，交通工

具所有人或使用人應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請領使用牌

照，繳納使用牌照稅。」、「下列交通工具，免徵使用牌照

稅：…九、專供已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使用，並經

各地社政機關證明者，每一團體和機構以三輛為限。」；

又「私人或團體設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，應向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。」、「依前項規定許可設立

者，應自許可設立之日起三個月內，依有關法規辦理財團

法人登記，於登記完成後，始得接受補助，或經主管機關

核准後對外募捐並專款專用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免

辦理財團法人登記：一、依其他法律申請設立之財團法人

或公益社團法人申請附設者。…」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

法第 63條第 1項、第 2項分別訂有明文。 

二、次按稅捐稽徵法第 1條之 1、第 21條第 1項第 2款、第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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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規定：「財政部依本法或稅法所發布之解釋函令，對於

據以申請之案件發生效力。…」、「稅捐之核課期間，依左

列規定：…二、依法應由納稅義務人實貼之印花稅，及應

由稅捐稽徵機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捐，

其核課期間為五年。」、「在前項核課期間內，經另發現應

徵之稅捐者，仍應依法補徵或並予處罰；在核課期間內未

經發現者，以後不得再補稅處罰。」、同法施行細則第 7

條規定：「本法第 21條第 1項第 2款所稱應由稅捐稽徵機

關依稅籍底冊或查得資料核定課徵之稅捐，指地價稅、田

賦、房屋稅、使用牌照稅及查定課徵之營業稅、娛樂稅。」。 

三、再按財政部 92 年 2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0239 號函

釋略以：「一、使用牌照稅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9 款免徵使

用牌照稅規定…所稱『社會福利團體和機構』，經洽據內

政部 91年 6月 20日台內社字第 0910068689號函復略以：

『所稱社會福利機構，似可指依現行兒童福利法、少年福

利法、老人福利法、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等各類福利法規及

社會救助法規定，經機構所在地主管機關許可設立，以興

辦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為主要目的之非營利機構而

言，另法令對社會福利機構有明文不予租稅減免排除規定

者，應從其規定(如小型老人福利機構)。』，請參照內政

部上開意見辦理。二、另該條款所稱『每一團體和機構以

三輛為限』，為落實社會福利政策之立法意旨並顧及租稅

公平，准以同一行政區域(同一直轄市或縣市)內之總分支

機構合計共三輛為限。」。 

四、卷查訴願人為財團法人○○申請附設之私立身心障礙福

利機構，有本府彰府社福字第 217397 號立案證書及財團

法人○○之法人登記書在卷可稽。按訴願人與○○、○○、

○○同屬為財團法人○○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（修正

前：身心障礙者保護法）等福利法規申請許可設立於本縣

內之分支機構，並參照使用牌照稅法第 7條第 1項第 9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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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及財政部 92 年 2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0239 號

函釋意旨，該法規之免徵使用牌照稅規定，係為落實社會

福利政策立法意旨並顧及租稅公平，而以同一行政區域

(同一直轄市或縣市)內之總分支機構合計共三輛車輛為

限，故本件系爭 2輛車輛有無免稅規定之適用，即應視興

辦社會福利服務及社會救助並為財團法人登記之財團法

人○○，於本縣行政區域之總、分支機構所有經核准免徵

使用牌照稅車輛是否已逾三輛之限制。經查，同屬財團法

人○○附設於本縣內之○○、○○與訴願人等身心障礙福

利機構前已於 92年及 95年間，分別以所有管理並供身心

障礙者交通服務使用之車牌號碼○○號、○○號及○○號

車輛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免徵使用牌照稅經核准在案，揆諸

上開說明，則原處分機關於 102 年、103 年間另准予訴願

人本件系爭 2台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，顯然已逾同一行政

區域(同一直轄市或縣市)內之總分支機構合計共三輛為

限之免稅規定，係有違誤，原處分機關乃以 104年 8月 11

日彰稅消字第 1040145750 號函檢附繳款書，撤銷系爭 2

輛車輛免徵使用牌照稅案，並依稅捐稽徵法第 1 條之 1、

第 21 條規定及上開財政部函釋意旨，補徵系爭 2 輛車輛

使用牌照稅共計 4萬 8,150元，經復查決定維持原處分，

於法均無不合，應予維持。訴願主張原處分機關違反租稅

法定主義，且將造成僅部分殘障人士可享受此項照顧，違

反公平原則與立法原意等語，容有誤解，尚無可採。 

五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 條第 1

項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

訴願審議委員會            主任委員  陳善報（請假） 

委員  溫豐文（代理） 

委員  張奕群 

委員  呂宗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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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  林宇光 

委員  葉玲秀 

委員  陳坤榮 

委員  蔡秀男 

委員  黃耀南 

委員  楊瑞美 

委員  林浚煦 

中 華 民 國  105 年   4  月  14  日 

 

縣  長   魏  明  谷 

 

依據 103 年 6 月 18 日修正公布、104 年 2 月 5日施行之行政訴

訟法第 229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規定：「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

件，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下列各款行政

訴訟事件，除本法別有規定外，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：一、

關於稅捐課徵事件涉訟，所核課之稅額在新臺幣 40 萬元以下

者。二、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新臺幣 40 萬元以下罰鍰處分而

涉訟者。三、其他關於公法上財產關係之訴訟，其標的之金額

或價額在新臺幣 40 萬元以下者。四、因不服行政機關所為告

誡、警告、記點、記次、講習、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之輕微處

分而涉訟者。五、關於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之行政收容事件

涉訟，或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者。六、依法律

之規定應適用簡易訴訟程序者。」，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，

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行

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 

（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地址：彰化縣員林市中山路二段 240 號） 

 


